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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宝钢股

份”）《公司章程》第 112 条规定：代表 1/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

1/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等规定认可的其他

人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7 条第二款规定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

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

有董事，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

章程规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，则可形成有效决议。 

根据邹继新、吴小弟、高祥明、姚林龙董事提议，公司第八届

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，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

召开临时董事会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

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0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10名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以下决议: 

批准《关于审议参股并投资建设沙特厚板项目的议案》 

公司沙特厚板项目出资方案和融资方案等发生较大变化，调整

后的方案如下： 

宝钢股份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沙特阿美）

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：PIF）合资设立沙特厚板公司（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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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名，以下简称：合资公司），共同投资建设和运营沙特厚板项目。

项目总投资 45.43 亿美元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美元（折合约

144.6 亿元人民币，或 75 亿沙特里亚尔）或其它等值货币，全部以

现金出资。其中宝钢股份出资 10亿美元（折合约 72.3亿元人民币，

或 37.5 亿沙特里亚尔）或其它等值货币，股权比例为 50%；沙特阿

美和 PIF 各出资 5 亿美元（折合约 36.15 亿元人民币，或 18.75 亿

沙特里亚尔）或其它等值货币，股权比例各占 25%。宝钢股份为合资

公司提供不超过股权比例（50%）的融资担保，担保借款本金金额不

超过 10.67 亿美元，该融资担保在项目达到贷款协议中规定的完工

条件或其它银行认可的条件，且转为合资公司抵押借款后解除，担

保期限不超过被担保债务的借款期限。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（编号：临 2024-043、临 2024-044）。 

本项目的实施尚需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、备案、登记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7月 25日 


